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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伟良企业 是 9,310,476.00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利
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未
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解锁
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8 保利科技 是 8,931,242.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保利科技证券账户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9 城市投资 是 6,870,186.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城市投资证券账户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10 陈建军 否 5,619,812.00

（1） 陈建军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取得中天引控 349.0054 万股股
份，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陈建军证券账户
之日起 ，遵守以下股份锁定期安排：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2）陈建军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取得中天引控 212.9758 万股
股份，如陈建军在 2021 年 3 月 11 日 （包含当日 ）前取得上市公司
本次发行的股份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
陈建军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如陈
建军在 2021 年 3 月 11 日 （不含当日）后取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
股份，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陈建军证券
账户之日起 ，遵守以下锁定期安排：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11 唐秋生 是 4,657,986.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唐秋生证券账户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12 领中防务 否 4,122,112.00

（1）领中防务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取得中天引控 343.5093 万股股
份，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领中防务证券账户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2） 领中防务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取得中天引控 68.7019 万
股股份，如领中防务在 2020 年 6 月 28 日 （包含当日 ）前取得上市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
记至领中防务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
让；如领中防务在 2020 年 6 月 28 日 （不含当日 ）后取得上市公司
本次发行的股份，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
领中防务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13 钟建兴 是 3,606,848.00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利
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未
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解锁
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14 国隆创业 是 3,503,795.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国隆创业证券账户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15 肖海平 是 3,435,093.00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利
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未
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解锁
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16 尚惠玲 是 3,435,093.00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利
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未
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解锁
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17 钟江柳 否 3,435,093.00

（1）如钟江柳在 2020 年 4 月 25 日 （包含当日 ）前取得上市公司本
次发行的股份，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钟
江柳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2）如钟江柳在 2020 年 4 月 25 日 （不含当日 ）后取得上市公
司本次发行的股份，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
至钟江柳证券账户之日起遵守如下股份锁定期安排 ：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18 付健 是 3,435,093.00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利
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未
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解锁
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19 王珅 是 3,435,093.00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利
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未
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解锁
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20 君盛投资 是 3,435,093.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君盛投资证券账户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21 陕投基金 否 3,435,093.00

（1）如陕投基金在 2020 年 7 月 31 日 （包含当日 ）前取得上市公司
本次发行的股份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
陕投基金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2）如陕投基金在 2020 年 7 月 31 日 （不含当日 ）后取得上市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
记至陕投基金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
让。

22 张盛 是 3,125,935.00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利
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未
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解锁
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23 杨涛 是 3,125,935.00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利
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未
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解锁
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24 冯翌菲 是 3,091,584.00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利润
数不低于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未实
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 则可解锁股
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
利润数不低于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
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 则可解
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
利润数不低于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
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 则可解
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25 文泰投资 否 2,863,238.00

（1）如文泰投资在 2020 年 6 月 28 日 （包含当日 ）前取得上市公司
本次发行的股份 ，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
文泰投资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2）如文泰投资在 2020 年 6 月 28 日 （不含当日 ）后取得上市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
记至文泰投资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26 吴雪红 是 2,748,074.00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利润
数不低于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未实
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 则可解锁股
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
利润数不低于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
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 则可解
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
利润数不低于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
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 则可解
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27 严茹丹 是 2,610,671.00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利润
数不低于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未实
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 则可解锁股
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
利润数不低于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
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 则可解
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
利润数不低于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
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 则可解
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28 龚紫富 否 2,300,000.00

（1）如龚紫富在 2020 年 7 月 31 日 （包含当日 ）前取得上市公司本
次发行的股份，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龚
紫富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2）如龚紫富在 2020 年 7 月 31 日 （不含当日 ）后取得上市公
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
至龚紫富证券账户之日起 ，遵守以下股份锁定期安排 ：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
利润数不低于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
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 则可解
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
利润数不低于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
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 则可解
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
利润数不低于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
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 则可解
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29 君元投资 是 2,061,056.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君元投资证券账户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30 陈岚 是 1,854,950.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陈岚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31 天地通达 否 1,786,248.00

（1）如天地通达在 2020 年 6 月 28 日 （包含当日 ）前取得上市公司
本次发行的股份 ，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
天地通达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2）如天地通达在 2020 年 6 月 28 日 （不含当日 ）后取得上市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
记至天地通达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32 尊力投资 是 1,717,546.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尊力投资证券账户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33 朱冀 否 1,717,546.00

（1）朱冀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取得中天引控 137.4037 万股股份 ，以
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朱冀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2） 朱冀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取得的中天引控 34.3509 万股
股份，如朱冀在 2020 年 11 月 26 日 （包含当日）前取得上市公司本
次发行的股份，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朱
冀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如朱冀在
2020 年 11 月 26 日 （不含当日 ）后取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朱冀证券账户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34 泰盈康 否 1,614,494.00

（1）如泰盈康在 2020 年 6 月 28 日 （包含当日 ）前取得上市公司本
次发行的股份，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泰
盈康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2）如泰盈康在 2020 年 6 月 28 日 （不含当日 ）后取得上市公
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
至泰盈康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35 博敏电子 否 1,485,000.00

（1）如博敏电子在 2020 年 11 月 28 日（包含当日 ）前取得上市公司
本次发行的股份 ，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
博敏电子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2）如博敏电子在 2020 年 11 月 28 日（不含当日 ）后取得上市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
记至博敏电子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36 永徽投资 否 1,382,968.00

（1）如永徽投资在 2020 年 6 月 28 日 （包含当日 ）前取得上市公司
本次发行的股份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
永徽投资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2）如永徽投资在 2020 年 6 月 28 日 （不含当日 ）后取得上市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
记至永徽投资证券账户之日起，遵守以下股份锁定期安排：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
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
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解
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
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
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解
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
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
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解
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37 刘燕平 是 1,374,037.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刘燕平证券账户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38 领中龙创 是 1,374,037.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领中龙创证券账户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39 李永平 是 1,374,037.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李永平证券账户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40 聚弘资产 是 1,374,037.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聚弘资产证券账户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41 张秀英 是 1,374,037.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张秀英证券账户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42 西现服务 否 1,374,037.00

（1）如西现服务在 2020 年 7 月 31 日 （包含当日 ）前取得上市公司
本次发行的股份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
西现服务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2）如西现服务在 2020 年 7 月 31 日 （不含当日 ）后取得上市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
记至西现服务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
让。

43 曹平 是 1,372,663.00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利
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未
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解锁
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44 杨泽樑 是 1,099,230.00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利
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未
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解锁
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45 鑫恒投资 是 1,030,528.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鑫恒投资证券账户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46 王怀英 是 1,030,528.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王怀英证券账户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47 李纪良 是 994,803.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李纪良证券账户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48 张前 是 847,094.00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利
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未
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解锁
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49 江兴开 是 824,422.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江兴开证券账户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50 鑫盛投资 是 824,422.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鑫盛投资证券账户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51 卿焱 是 787,186.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卿焱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52 赵凊 是 759,156.00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利
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未
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解锁
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53 阎永江 是 756,407.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阎永江证券账户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54 汪嘉 是 755,720.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汪嘉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55 胥威光 是 741,980.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胥威光证券账户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56 孙若平 否 730,301.00

（1）孙若平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以及 2017 年 9 月 13 日合计取得
中天引控 72.8927 万股股份 ，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
登记至孙若平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
让。

（2）孙若平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取得中天引控 1,374 股股份 ，
如孙若平在 2021 年 1 月 14 日 （包含当日 ）前取得上市公司本次
发行的股份，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孙若
平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如孙若平
在 2021 年 1 月 14 日 （不含当日 ）后取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
份，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孙若平证券账
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57 章笋 是 707,629.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章笋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58 李劲松 是 687,019.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李劲松证券账户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59 于钟海 是 687,019.00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利
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未
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解锁
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60 刁青 是 687,019.00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利
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未
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解锁
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61 薛第许 是 687,019.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薛第许证券账户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62 瑞普电气 是 685,645.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瑞普电气证券账户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63 唐隆投资 否 684,600.00

（1）如唐隆投资在 2020 年 8 月 22 日 （包含当日 ）前取得上市公司
本次发行的股份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
唐隆投资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2）如唐隆投资在 2020 年 8 月 22 日 （不含当日 ）后取得上市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
记至唐隆投资证券账户之日起，遵守以下股份锁定期安排：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64 何家政 是 576,056.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何家政证券账户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65 虹石一期 是 549,615.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虹石一期证券账户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66 朱昌寿 是 480,913.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朱昌寿证券账户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67 王崇国 是 472,669.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王崇国证券账户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68 久毅投资 是 406,715.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久毅投资证券账户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69 丁平心 是 343,509.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丁平心证券账户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70 苑巧玲 是 343,509.00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净利
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虽未
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解锁
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引控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利润 ，或者
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
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71 胡佳琦 是 343,509.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胡佳琦证券账户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72 仁和智本 是 343,509.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仁和智本证券账
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73 王朝伟 是 343,509.00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
实现净利润数不低于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
利润 ，或者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
补偿义务 ，则可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
引控实现净利润数不低于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
诺净利润 ，或者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
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
引控实现净利润数不低于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
诺净利润 ，或者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
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74 徐帅杰 是 342,300.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徐帅杰证券账户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75 赖健辉 是 250,762.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赖健辉证券账户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76 唐开元 否 208,854.00

（1）唐开元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取得中天引控 20.6793 万股
股份，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唐开元证券
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2） 唐开元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取得中天引控 2,061 股
股份 ，如唐开元在 2021 年 1 月 14 日 （包含当日 ）前取得上市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登记至唐开元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
行转让；如唐开元在 2021 年 1 月 14 日 （不含当日 ）后取得上
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自登记至唐开元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
进行转让。

77 陈克莉 是 206,106.00

①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0 年度中天引控
实现净利润数不低于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诺净
利润 ，或者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业绩
补偿义务 ，则可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的 20%；

②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1 年度中天
引控实现净利润数不低于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
诺净利润 ，或者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
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

③持股期满 12 个月后且经由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确认 2022 年度中天
引控实现净利润数不低于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中约定的承
诺净利润 ，或者虽未实现承诺净利润但业绩承诺方履行完毕
业绩补偿义务 ，则可解锁股份数量为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78 吴永忠 否 206,106.00

（1）如吴永忠在 2020 年 8 月 22 日 （包含当日 ）前取得上市公
司本次发行的股份，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
登记至吴永忠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
转让；

（2）如吴永忠在 2020 年 8 月 22 日 （不含当日 ）后取得上
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自登记至吴永忠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
进行转让。

79 黄强 是 204,732.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黄强证券账户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80 郭京顺 否 172,442.00

（1）郭京顺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取得中天引控 17.1755 万股
股份 ，如郭京顺在 2020 年 10 月 18 日 （包含当日 ）前取得上
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自登记至郭京顺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
进行转让 ；如郭京顺在 2020 年 10 月 18 日 （不含当日 ）后取
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自登记至郭京顺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
方式进行转让 。

（2）郭京顺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取得中天引控 687 股股
份 ，如郭京顺在 2021 年 1 月 14 日 （包含当日 ）前取得上市公
司本次发行的股份，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
登记至郭京顺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
转让；如郭京顺在 2021 年 1 月 14 日 （不含当日 ）后取得上市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登记至郭京顺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
行转让。

81 邓婉芳 是 160,762.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邓婉芳证券账户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82 朱良秀 是 151,144.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朱良秀证券账户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83 陈学军 是 137,404.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陈学军证券账户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84 张文奇 是 137,404.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张文奇证券账户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85 罗文中 是 137,403.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罗文中证券账户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86 李衍滨 是 136,717.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李衍滨证券账户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87 瞿理勇 是 96,183.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瞿理勇证券账户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88 王军 是 82,442.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王军证券账户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89 石璐 是 69,389.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石璐证券账户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90 年礼战 是 137,404.00

（1）年礼战于中天引控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期
间取得的中天引控 6.8702 万股股份 ，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年礼战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
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2） 年礼战于 2020 年 4 月 9 日取得中天引控 6.8702 万
股股份 ，如年礼战在 2021 年 4 月 9 日 （包含当日 ）前取得上
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自登记至年礼战证券账户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
进行转让 ；如年礼战在 2021 年 4 月 9 日 （不含当日 ）后取得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则以该部分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自登记至年礼战证券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
式进行转让 。

91 胡敏容 是 68,702.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胡敏容证券账户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92 钟玲 是 68,702.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钟玲证券账户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93 孙淑芝 是 68,702.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孙淑芝证券账户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94 周晓恩 是 43,282.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周晓恩证券账户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95 张秀珍 是 34,351.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张秀珍证券账户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96 施慧斌 是 21,298.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施慧斌证券账户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97 刘伟 是 17,862.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刘伟证券账户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98 王毅 是 6,870.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王毅证券账户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99 蔡莎丽 是 5,496.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蔡莎丽证券账户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100 郎金文 是 4,809.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郎金文证券账户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101 肖鸣 是 4,122.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肖鸣证券账户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102 徐世霖 是 2,061.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徐世霖证券账户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103 陆青 是 1,374.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陆青证券账户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

104 翁艾嘉 是 1,374.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翁艾嘉证券账户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105 林树佳 是 687.00 以该等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林树佳证券账户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四）募集配套资金部分
上市公司拟向郑永刚、陈国宝、达孜正道、宁波融奥和宁波标驰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

资金总额不超过 107,000.00万元，不超过公司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价的 100%。
1、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首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告日，即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 7.42元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9.27元 /股）的 80%。
在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公司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

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 发行价格
的调整公式如下：

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2、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数量
郑永刚、陈国宝、达孜正道、宁波融奥和宁波标驰拟认购的股份数分别为 1,500 万股、4,250 万股、

1,230.485 万股、3,700 万股和 3,740 万股，合计不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且募集配套
资金规模不超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
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3、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锁定期
郑永刚、陈国宝、达孜正道、宁波融奥和宁波标驰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的 18 个月内

不得转让，限售期满后的股票交易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股份锁定期限内，发行对象本次认购的新增股份因上市公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而增加的部分，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五）业绩承诺与补偿
1、承诺净利润数
（1）本次交易由中建鸿舜、中和鼎成、杨莉娜等 30名交易对方作出业绩承诺的原因及合理性
中天引控的全部股东人数为 105名， 本次重组吉翔股份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中

天引控全体股东所持中天引控 100%的股份。 考虑到中天引控成立时间较长，股东从出资类型及出资
价格来看分为如下五类：

1）第一类：早期以 1元 /股进行现金出资或通过受让获得中天引控股权；
2）第二类：以实物资产、无形资产或其他公司股权出资获得中天引控股权；
3）第三类：以实物资产、无形资产或其他公司股权出售给中天引控后，再以获得的部分出售款增

资中天引控获得中天引控股权；
4）第四类：中天引控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人员直接持有或间接持有中天引控股权；
5）第五类：除前四类股东外，在中天引控新三板挂牌后通过挂牌交易或认购定增股份获得中天引

控股权。
对于上述前四类股东，第一类股东入股中天引控的成本较低，由其作为业绩承诺人有利于平衡股

东内部之间的利益关系；第二、三类股东将其原有资产注入中天引控，与中天引控目前的业务（主要为
中天引控的防护板块以及时空信息平台板块等）紧密相关，其中部分自然人股东随原有资产一并进入
中天引控后还在负责该类资产和业务的经营， 该类股东作为业绩承诺人有利于平衡股东内部之间的
利益并提升该部分自然人股东工作的积极性； 第四类股东作为业绩承诺人有利于激发前述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为进一步完成承诺业绩提供保障。 上述 30名业绩承诺方
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数量（股） 对应标的公司持股比例 类别

1 中建鸿舜 21,297,574.00 9.0647% ②/④
2 中和鼎成 17,256,039.00 7.3445% ①/④
3 杨莉娜 17,182,335.00 7.3132% ①
4 李霞 15,252,500.00 6.4918% ②
5 拓元科技 13,053,353.00 5.5558% ②/④
6 伟良企业 9,310,476.00 3.9627% ②
7 陈建军 5,619,812.00 2.3919% ①
8 钟建兴 3,606,848.00 1.5351% ①
9 肖海平 3,435,093.00 1.4620% ①
10 尚惠玲 3,435,093.00 1.4620% ①
11 钟江柳 3,435,093.00 1.4620% ①
12 付健 3,435,093.00 1.4620% ②
13 王珅 3,435,093.00 1.4620% ①
14 张盛 3,125,935.00 1.3305% ②
15 杨涛 3,125,935.00 1.3305% ②
16 冯翌菲 3,091,584.00 1.3158% ①
17 吴雪红 2,748,074.00 1.1696% ①
18 严茹丹 2,610,671.00 1.1112% ①
19 龚紫富 2,300,000.00 0.9789% ②/④
20 永徽投资 1,382,968.00 0.5886% ④
21 曹平 1,372,663.00 0.5842% ③
22 杨泽樑 1,099,230.00 0.4679% ①
23 张前 847,094.00 0.3605% ②
24 赵凊 759,156.00 0.3231% ②
25 于钟海 687,019.00 0.2924% ①
26 刁青 687,019.00 0.2924% ①
27 唐隆投资 684,600.00 0.2914% 注

28 苑巧玲 343,509.00 0.1462% ①
29 王朝伟 343,509.00 0.1462% ②
30 陈克莉 206,106.00 0.0877% ③
合计 145,169,474.00 61.7872%

注：唐隆投资系财务投资人，经标的公司与其沟通，自愿参与本次重组的业绩承诺。
基于上述合理性的考虑，前四类股东均参与本次重组的标的公司业绩承诺。 第五类股东是在中天

引控发展壮大后作为财务投资者成为中天引控股东，持股成本相对较高，因此不作为本次重组的业绩
承诺方。

（2）承诺净利润数
业绩承诺方承诺：中天引控 2020年度、2021年度和 2022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3,000万元、17,000万元和 25,000万元。
2、盈利预测差异的确定
在业绩承诺期内， 上市公司进行年度审计时应对中天引控当年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

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于上市公司年度
审计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报告， 业绩承诺方应当根据专项核查报告的结果承担相应
补偿义务并按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方式进行补偿。

3、利润补偿方式
（1）利润补偿的具体要求
若中天引控在业绩承诺期内第一年度、 第二年度或第三年度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已达到

相应年度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90%（含本数）但未达到 100%（不含本数），则不触发当期的业
绩补偿义务。

业绩承诺期每一会计年度末，若标的公司累积实现的净利润达不到累积承诺净利润，则业绩承诺
方优先以补偿股份的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补偿股份数量不超过业绩承诺方在本次交易中认购

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股份不足以完全补偿的，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当期补偿金额 =（截至当期期末标的公司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合计总额－截至当期期末标的公司

累积实际净利润数合计总额）÷标的公司盈利补偿期间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合计总额×标的公司本次
交易作价 -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 =当期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现金补偿，现金补偿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 = 当期补偿金额－当期已补偿股份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

格。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2）中天引控在业绩承诺期内每年实现业绩达到承诺业绩的 90%（不含本数）即不触发补偿义务

的原因和合理性
1）补偿比例的设置符合相关法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购买资产且未导致控制权发生变更的，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可
以根据市场化原则，自主协商是否采取业绩补偿和每股收益填补措施及相关具体安排。 ”

本次交易属于“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购买资产
且未导致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因此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上述规定，可自主
协商是否采取业绩补偿。

2）业绩补偿采取一定的弹性系双方市场化谈判结果，符合双方利益
上述业绩补偿比例由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根据市场化原则自主协商确定， 有利于避免在标的资

产实现净利润与业绩承诺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启动业绩补偿程序， 为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各年度
的业绩实现情况预留一定的弹性空间， 有利于标的公司根据经营环境的实际情况更加合理的安排研
发、生产和经营，避免短期目标影响其长期的发展计划，最终也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整体利益。

3）如三年累积实现净利润未达到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但超过 90%时，此时业绩承诺方不需要履行
补偿义务

如标的公司三年累积实现净利润未达到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但超过 90%时，业绩承诺方在承诺期
结束后不需要履行补偿义务。 主要考虑因素如下：

①结合了军工行业的订货特点
中天引控毛利率较高的军品在报告期处于快速增长态势， 目前新研发成熟的军品产品尤其是弹

药系统及部件产品类型较多，未来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销售增长点，但军品从产品定型到列装的时间难
以准确预测， 而一旦列装将能获得军方长期稳定的订单。 为了保持标的公司按照既定的战略目标发
展， 避免在极端环境下出现标的公司管理层为满足业绩承诺指标而打乱其业务经营理念和发展战略
的情形出现，给予标的公司报告期的累积承诺业绩一定的弹性。

②结合了本次重组超额业绩奖励所要求业绩标准较高的特点
若业绩承诺期结束后中天引控实际完成的累积净利润高于累积承诺净利润达到 130%（不含本

数）以上时，上市公司才需要给予中天引控管理团队超额奖励，中天引控管理团队要想在承诺期结束
后获得超额业绩奖励，实际完成的累积净利润需达到 7.15亿元以上。

如前所述，上述安排是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根据市场化原则，结合中天引控的行业特点和发展战
略作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持中天引控的健康和长远发展，最终保护重组后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上市公司与中建鸿舜、中和鼎成、杨莉娜等 30名交易对方签署了《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约定若中
天引控在业绩承诺期内第一年度、 第二年度或第三年度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已达到相应年度
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90%（含本数）但未达到 100%（不含本数），则不触发当期的业绩补偿义
务。 因此，业绩承诺期累积实现净利润未达到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但超过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90%时，业
绩承诺方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不需要履行补偿义务，从而存在补偿不足的风险。

4、减值测试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上市公司将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

意见。 如果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大于业绩承诺期内已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方应对上市公司另行补偿。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承诺年度期
限内标的资产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另行补偿股份数量＝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价格－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
数量。

另行补偿现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已补偿股份数量×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价格－已补偿
现金额。

业绩承诺方无论以股份还是现金补偿， 其对上市公司的上述所有补偿上限合计为其从本次交易
中所获得的对价总额。

5、超额业绩奖励
本次交易方案中设置了超额业绩奖励， 系上市公司设立的针对中天引控核心管理团队的激励机

制，目的在于保障中天引控核心管理团队的稳定性并激发其积极性，促进中天引控经营业绩的持续增
长。 本次奖励方案合理控制了奖励金额规模，并确保只有标的公司实际盈利超过承诺净利润后方可执
行，从而保障上市公司股东权益不受到损害。

各方同意，若业绩承诺期结束后中天引控实际完成的累积利润高于累积承诺利润，中天引控将按
照以下方式对中天引控管理团队计提业绩奖励：

（1）实际完成的累积净利润达到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130%（不含本数）-150%（含本数）之间，按超过
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的 20%计提，且不超过本次交易作价的 20%；

（2）实际完成的累积净利润达到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150%（不含本数）-180%（含本数）之间，按超过
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的 30%计提，且不超过本次交易作价的 20%；

（3）实际完成的累积净利润达到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180%（不含本数）以上，按超过累积承诺净利
润数的 40%计提，且不超过本次交易作价的 20%。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本次交易业绩奖励应于 2022 年度专项审计 / 审核结
果出具后一次性由标的公司支付给业绩奖励对象。 鉴于业绩奖励实际支付尚需一段时间，业绩承诺期
间相关人员的贡献程度无法提前确定，因此无法在协议签署日就明确奖励对象具体名单。 根据标的公
司和上市公司确认，奖励对象包括标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分子公司负责人、生产研发销售核心骨干
以及为实现超额利润做出重大贡献的标的公司其他人员。 届时由标的公司管理团队提出奖励的具体
对象、分配方案和分配时间等，由标的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提请上市公司批准。

本次业绩奖励的设置是双方基于公平交易和市场化原则，经过磋商后达成的结果，符合中国证监
会《关于并购重组业绩奖励有关问题与解答》的规定，业绩奖励的设置依据充分，奖励金额合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的相关规定，职工薪酬界定为“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
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或补偿”。 因此，凡是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给予
或付出的各种形式的对价，均构成职工薪酬。 本次超额业绩奖励设置针对标的公司在任的相关人员并
且要求标的公司实现超额业绩， 其实际性质是上市公司对业绩奖励对象向标的公司提供的劳务服务
而支付的激励报酬，从而适用职工薪酬准则。

其会计处理方法是： 上市公司应于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每年达到超额业绩奖励条件且预计未
来期间很可能实现承诺净利润数时按约定公式计提应付职工薪酬， 计入上市公司对应年度的管理费
用，并于业绩承诺期最后一个会计年度的专项审计报告及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意见披露后，由标的公司
支付给业绩奖励对象。

承诺期的第一年年末，由于标的公司最终能否实现累计承诺净利润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对未来
是否需要支付该超额业绩奖励以及需支付超额业绩奖励的金额取决于对承诺期业绩的估计。 承诺期
内每个会计期末，上市公司应根据获取的最新信息对该项会计估计进行复核，必要时进行调整。 如确
有需要对该项会计估计进行调整，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
差错更正》对会计估计变更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并履行相关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由此
导致的会计估计变更影响数将计入变更当期和以后期间的损益。

本次交易超额业绩奖励的实现基于标的公司已完成业绩承诺，且仅对其超额部分进行分配，分配
后上市公司仍为主要受益对象。 因此，本次超额业绩奖励安排不会对上市公司未来的业绩情况造成不
利影响。

考虑到上市公司将根据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超额业绩的估计，按年计提管理费用，并于业绩承诺
期后由标的公司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超额业绩奖励， 因此上市公司确认管理费用与奖励支付时间
存在不一致， 可能对支付当期的现金流产生一定影响。 但考虑到上市公司的资金实力和银行授信额
度，超额业绩奖励的支付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资金流动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六）期间损益安排
标的公司在过渡期所产生的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由上市公司享有；过渡期所产

生的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由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相应金额。
如交易对方需向标的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相应金额的， 交易对方应在接到上市公司关于前述补

偿的书面通知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补足相应金额， 交易对方按照各自在本次收购中所出售
的中天引控股权的占比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

（七）资产交割
自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上市公司及交易对方共同配合在标的公

司工商登记主管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依法变更标的公司股东名册，完成标的资产的交割。
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中，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中达孜正道、 宁波融奥和宁波标驰为郑永刚控制的关联

方，郑永刚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上述发行对象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六、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经审计的吉翔股份 2019 年度财务数据、 中天引控 2019 年度财务数据以及本次交易作价情

况，本次交易相关指标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资产

吉翔股份（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332,969.49 285,491.94 215,661.06
中天引控（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121,663.18 20,746.50 94,172.75
中天引控 100%股权交易价格 240,000.00
标的资产与交易价格较高者 240,000.00 - 240,000.00
标的资产财务数据及成交额较高者占吉翔股份相
应指标比重 72.08% 7.27% 111.29%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标的公司资产总额（成交额与账面值孰高）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成交额与账面值孰高）均超过吉翔股份相应指标的 50%，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本次交
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采取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资产，需通过中国证监会并购重
组审核委员会的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七、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以及上市公司拟采取的整合计划、整合风险以及相应的管理控制

措施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吉翔股份总股本为 543,850,649 股；假定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购买中天引控 100%股

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具体变化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不考虑配套融资） 本次交易后（考虑配套融资）

持股数 持股比
例（%）

本次发行
股数 持股数 持股比例

（%）
本次发行

股数 持股数 持股比
例（%）

宁波炬泰 17,384.01 31.96 17,384.01 21.44 17,384.01 18.20
郑永刚 1,500 1,500 1.57

宁波标弛 3,740 3,740 3.92
宁波融奥 3,700 3,700 3.87
达孜正道 1,230.485 1,230.485 1.29
郑永刚及
一致行动
人小计

17,384.01 31.96 17,384.01 21.44 10,170.485 27,554.495 28.85

陈国宝 4,250 4,250 4.45
中建鸿舜 - 2,608.54 2,608.54 3.22 2,608.54 2,608.54 2.73
中和鼎成 - 2,113.53 2,113.53 2.61 2,113.53 2,113.53 2.21
中天引控
其他股东 - 21,988.89 21,988.89 27.11 21,988.89 21,988.89 23.02

上市公司
其他股东 37,001.05 68.04 - 37,001.05 45.63 37,001.05 38.74

总股本 54,385.06 100.00 26,710.96 81,096.02 100.00 41,131.445 95,516.505 100.00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宁波炬泰持有上市公司 31.96%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在考虑 /

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宁波炬泰持有上市公司 18.20%/21.44%的股权，仍为上市公司的控股
股东。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考虑 /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持有上市公
司 28.85%/21.44%的股权，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 2019年度审计报告和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备考审阅报告，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主

要财务数据对比具体如下表：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实现数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备考数

资产总额（万元） 332,969.49 624,007.7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215,661.06 460,856.59
营业收入（万元） 285,491.94 306,238.44
利润总额（万元） -22,419.42 -17,314.6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22,561.48 -18,196.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23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实现数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备考数

资产总额（万元） 411,793.99 687,250.97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237,641.00 461,944.83
营业收入（万元） 373,038.13 389,168.36
利润总额（万元） 26,948.53 31,171.7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19,066.53 21,927.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8

根据上表，本次交易完成后募集配套资金前，上市公司 2019年度基本每股收益将由 -0.41 元 / 股
增加至 -0.23元 /股，本次交易不存在摊薄当期每股收益的情况，能够有效保护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

（三）上市公司拟对本次交易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的整合计划、整合风险以及相
应的管理控制措施

1、整合计划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标的资产纳入上市公司的整体管理体系，在上市公司整体经营目标

和战略规划下，按照上市公司治理的要求对其进行管理，并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和机构等方面对
标的资产进行逐步整合，制订统一发展规划，促进业务有效融合，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营效率和效
益，提升上市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

在业务整合方面，上市公司将标的公司的业务、经营理念、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工作进一步纳入到
上市公司整体发展体系中。 在保持标的公司的独立性、规范治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允许情况下，标的
公司业务将纳入上市公司的统一规划。

在资产整合方面，上市公司将把标的公司的资产纳入到整个上市公司体系进行通盘考虑，将保障
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的资产完整，同时统筹协调资源，在保持标的公司的独立性、规范治理以及相关
法律法规允许情况下，合理安排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之间的资源分配与共享，优化资源配置。

在财务整合方面，本次交易后，标的公司将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接受上市公司统一财务
管控，实现更加规范的公司治理。 一方面，通过本次交易，标的公司进入上市公司平台，获得国内资本
市场的融资能力，为未来业务拓展、技术研发、人员培养提供资金保障。 另一方面，本次交易整合完成
后，上市公司会将自身的财务管理、内控建设模式引入到标的公司中实现整体财务管控，将有助于标
的公司提高资金运用效率、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在人员整合方面，按照人员与资产、业务相匹配的原则，标的公司在职员工劳动关系不变。 为保证
标的公司业务稳定性及市场地位，上市公司将保持标的公司的人员相对独立。

在机构整合方面，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继续保持现有的内部组织机构独立稳定，执行规
范的内部控制制度，全面防范内部控制风险。 上市公司也将进一步提升整体内部管理水平、改善公司
经营水平，增强公司的竞争力。

2、整合风险及相应的管理控制措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进行整合。 如果上市公司不能

实现对标的公司的有效管控，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则可能给上市公司后续正常经营管理带来
风险。 为降低整合风险，上市公司拟采取以下管理控制措施：

1）建立有效的内控机制，强化上市公司在业务经营、财务运作、对外投资、关联交易、融资担保、资
产处置等方面对标的公司的管理与控制，保证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和控制权，提高上
市公司整体决策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2）将标的公司的业务管理和财务管理纳入到上市公司统一的管理系统中，加强审计监督、业务监
督和管理监督，保证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日常经营的知情权、决策权，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防范财务风
险。

3）健全和完善公司组织机构，建立良好有效的管理沟通机制，向标的公司导入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等方面的管理理念，使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形成有机整体。

4）利用上市公司资本运作平台优势、资金优势以及规范化管理经验积极支持标的公司的业务发
展，制定清晰明确的战略规划及发展目标，充分发挥标的公司增长潜力。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作为中天引控的唯一股东，能够通过公司权力机构对中天引控形成实
际控制。 上市公司将标的资产纳入上市公司的整体管理体系， 在上市公司整体经营目标和战略规划
下，按照上市公司治理的要求对其进行管理。 重组完成后，标的公司董事会设置 3名董事席位（其中标
的公司推荐 1名董事，上市公司推荐 2名董事），同时上市公司向标的公司委派财务总监，上市公司能
对中天引控实施有效控制。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12 日


